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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局與其他縣市地方稅稽徵機關自本(107)年3月21日起合

作辦理「繼承案件地方稅聯合查欠」服務，請惠予轉知所

屬地政事務所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07年3月8日新北稅企字第107

30214662號函(如附影本)辦理。

二、檢附「繼承案件地方稅聯合查欠作業要點」1份供參，地

方稅聯合查欠專用章(含查欠章及輔導章)樣式請參閱要點

附件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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